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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心急火燎
地来公证处咨询：“我
用朋友名义买房子，
有风险吗？”她再三强
调：“她是我闺蜜，感
情很好的。”

原来，由于各种
原因，李女士无法在
老家购买经济适用房。

巧的是，闺蜜小

谢符合资格，且没有
意愿买房子。

“我就想和小谢商
量 ， 用 她 的 名 义 买
房。钱是我一个人出
的，签订购房合同、
办理贷款、缴税、办
理产权证书时都以小
谢的名义操作。小谢
说，等房子满足转让

条件后，就马上过户
给我。”李女士说，可
是自己的丈夫担心会
有风险。

另一位孙先生咨
询的情况类似，他是
为了规避限购政策，
想用好朋友的名义在
宁波市区再买套商品
房做投资。

而另一位王先生
来咨询的问题也有所
类似。王先生购买了
一套二手商品房，和
卖家签订了 《房屋买
卖合同》 并支付了全
部房款。由于不想缴
纳过户过程中产生的
税，王先生就一直拖
着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借他人名义买房，风险有多大？
公证处：可以不经出资人同意转卖抵押

“我被限购了，想用好朋友的名字在宁波再买套房子”“我弟说房子可以先写在他名下，以后再过户给我”……
买房，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由于限购政策、个人信用记录不良，不符合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等原因，不少人在自己出资的情况下，却需要借

用他人名义买房。
余姚市公证处最近接到了不少关于不动产借名登记的咨询案例，公证员一再提醒当事人借用他人名义买房一定要慎之又慎，当心“房钱两空”。
律师也表示，借用他人名义买房风险及高，很容易导致纠纷，父子对簿公堂的情况也不少见。

“最近，也有好几个客户
前来咨询怎么规避用他人名
义买房的风险。我总是劝他
们，尽量不要，因为风险太大。
借名买房，往往会借很信任的
人的名义去买房，比如亲戚、
父母子女，极要好的朋友。”浙
江尚甬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
翔律师说，可是，在现实因素
和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平时
看起来非常信任的关系往往
会很脆弱。因此，不要轻易去
考验人和人之间信任关系，以
免人财两失。

他讲起了一个典型的案
子。

20多年前，朱先生（化名）
兄妹3人和父亲20多年前共
同出资，买了一套房子。12万
余元的房款中，朱先生出了近
一半，父亲出了5000多元。家
里还特此写了一份购房出资
情况的书面说明。20多年来，
这套房子一直登记在朱先生

父亲名下，由他出租。
可是，前年，朱先生偶然

得知父亲把这套房屋以50万
元的低价转让给他人，当时涉
案房屋的市场价已经在70万
元左右。

沟通未果，父子俩对簿公
堂。朱先生认为，父亲擅自处
分共有财产的行为应属无效。
作为原告，他提出诉请判令：
确认被告私自转让房产无效；
被告返还原告购房出资款并赔
偿原告损失，合计30多万元。

最后，法院驳回了原告朱
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
为，原告主张涉案房产为共同
投资性质的房产的盖然性不
高，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等几
名子女为购买涉案房产给被
告凑钱，更符合子女赠与父母
钱财的中国传统。故对原告基
于共同投资的理由而向被告
主张投资返还及共有产赔偿
的请求，不予支持。

案例一 案例三

“我孙子明年要上
小学了。我们名下有
套学区房，想让孙子
到这所学区房来读。”

宋阿姨前来公证处咨
询，把房子过户给儿
子的事。

她说，跟老伴商

量好了，将二老的房
屋过户给儿子，然后
再和儿子签订协议，
约定房屋实际的权利

人仍为二老，儿子不
得处分该房产。她犹
疑地说：“不知道签这
样的协议有没有用？”

商报讯（记者 劳育
聪 通讯员 江山宁 谭
毅）昨日，宁波检验检疫
部门在北仑检验检疫局召
开 新 闻 通 气 会 ， 通 报
2017年上半年宁波口岸
进口食品（含化妆品）不
合格典型案例及质量安全
情况。

据通报，今年上半
年，宁波口岸共检验检疫
进口食品（含化妆品，下
同） 22375批 （货物批，

下同）、货值5.6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77.8%、
68.4%。

2017年上半年，宁波
口岸共有来自全球70个
国家或地区的食品进口，
其中进口食品贸易额列前
5 位的分别为：东盟、美
国、欧盟、新西兰、澳大利
亚，共4.24 亿美元，占全
宁波口岸进口食品贸易总
额的75.7%。

进口食品化妆品“洋

品牌”日益受宁波消费者
青睐，其产品质量是否也
远胜国货品牌呢？其实未
必。

2017 年上半年，宁
波口岸共退运销毁了18
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合格进
口食品，其中伊朗、欧
盟、日本、加拿大、美国
成为退运销毁进口食品的
主要来源地，占检出退运
销毁进口食品总批次的
79.2%。

宁波口岸上半年进口食品超2万批次

房子过户给子女但仍是实际权利人 公证处公证人员说：老
年人购置房产，往往在经济
上会与子女发生关系，处理
不当，就会影响家庭和睦。

那房子的权属该怎么登
记呢？

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
体家庭情况来定。

公证人员建议，老人为
了老有所养，但又考虑到子
女部分出资的情况，在签订
购房合同时，买房主体可为
老人+出资子女，产权登记人
也可以为老人+出资子女。

当然也可以设计为另外
的方案，比如买房主体和产
权登记人均为老人，再通过
立遗嘱来考虑遗产分配方案。

如果子女们非常孝顺，
家庭关系都很好，老人也认

为 反 正 房 子 迟 早 要 给 子 女
的，也可以直接登记子女的
姓名。当然，要慎重考虑。

公证员提醒大家：“现实
情况复杂多变，各种情形无
法 一 一 列 举 。 市 民 无 论 买
房、卖房，涉及借名登记一
定要多做相关咨询，慎重做
出周详的决定。”

陈翔提醒，如果非要借用
他人名义买房的话，事先也一
定要写好详细的协议并做公
证。协议中，要具体约定出资情
况，房产情况，如果房产增值收
益怎么分割，如果房产转卖抵
押出资人可以得到补偿等。当
然，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风险，而非完全规避风险。

记 者 王 颖
通讯员 张洁璐

风险: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家庭和睦

“要慎重，用他人
的 名 义 买 房 风 险 很
大。”公证处公证人员
说，李女士和孙先生
如果真的借朋友、表
弟的名字买房，将面
临很大的风险。

《物权法》 第九条
规定：不动产物权的
设立、变更、转让和
消 灭 ， 经 依 法 登 记 ，
发 生 效 力 ； 未 经 登

记，不发生效力，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种情况下，房
产很可能有被恶意处
分等各种风险。”公证
员解释，以李女士和
小谢为例，根据物权
登 记 公 示 公 信 原 则 ，
登记在小谢名下的房
屋，推定小谢为登记
意义上的房屋所有权
人。如果小谢未经李

女士同意直接将房屋
出售过户给善意第三
人，为维护交易秩序
安全，法律通常会优
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
利益，李女士就无法
取得房屋所有权。李
女士只能另行依法追
究小谢的违约责任。

风险还远不止于
此。比如，小谢对外
负有债务，当债务不

能清偿时，该房屋还
可能被债权人申请采
取 保 全 、 查 封 等 措
施，被作为小谢的财
产强制执行。如果小
谢不幸去世，该房屋
还可能被作为小谢的
遗 产 被 其 继 承 人 继
承 。 如 果 小 谢 离 婚 ，
该房屋还可能被小谢
的配偶当做夫妻共同
财产要求分割。

用好朋友名义在老家买经适房

风险：可以不经出资人同意转卖

“像宋阿姨这样的
情况还是不少的。这
类案子中，老人的诉
求很明确，房屋产权
过户给儿子，老人仍
为 房 屋 的 实 际 权 利
人，儿子仅为名义上
的权利人，无权处分
该 房 屋 。” 公 证 人 员
说。

那么老人和儿子

签订的借名登记协议
有效吗？

公证人员慎重地
说：“只要不存在我国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规定的情形，该协议
是有效的。但是，合
同又有相对性，只在
该 协 议 双 方 之 间 有
效。假如儿子违反了
约定，出售或抵押该

房产，法律就会保护
善意的买受人或抵押
权人，而老人受损的
利益只能向自己的儿
子主张。”

假如儿子和媳妇
离婚，媳妇能分该房
产吗？

“这点在司法实践
中常常有争议。”公证
人员说，因为房产过

户时使用的是房产买
卖 合 同 或 赠 与 合 同 。
有些时候儿媳并不知
情，会怀疑借名登记
协 议 是 后 补 的 。 因
此，如果在借名登记
协议中让儿媳也作为
协 议 一 方 共 同 签 署 ，
或由较强公信力的第
三方作见证，这样可
减少相应的争议。

风险:老人受损的利益只能向子女主张

父子出资买房，房子登记在父亲名下

案例二

商报讯（记者 史娓
超 实习生 林楠 通讯
员 蔡朝辉）7月4日，由
电商武林大会组委会联合
盛世方舟主办的“盛宴”资
本对接会圆满结束。这种
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的电商路演模式，充分调
动了企业积极性，也有助
于政府和投资机构挖掘到
更多优质的创新项目。

对接会现场，惟创家
居、互联田园、菜小生、云

麻豆、海上鲜、比伶颜客、
有度环球汇、淘淘羊八家
企业携各自优质项目从商
业模式、创新方式及未来
规划等方面，以一对多演
讲和一对一洽谈的形式，
与宁波电商产业基金、东
方嘉富等投资机构进行了
充分沟通。

北京盛世宏明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宁波
市电商产业基金的管理机
构之一，通过进行早期项

目融资的对接交流，在帮
助创业者进行高效融资的
同时，为投资人带来精准
匹配的优质创业项目。

据了解，目前，宁波
市电商基金已投资设立了
2个子基金，其中，心元
资本是宁波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设立产业发展
基金意见》出台以来首支
完成出资的子基金，已成
功投资了8个电商项目，
总投资额4718万元。

“盛宴”资本对接会昨举行


